
            洛阳市西工区城市管理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2025）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依             据

	1
	对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等行为的行政检查
	《河南省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24)》第五条第二款  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监督管理工作。

	2
	对燃气经营等行为的行政检查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对燃气经营、燃气使用的安全状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通知燃气经营者、燃气用户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法采取措施，及时组织消除隐患，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3
	对燃气经营等行为的行政检查
	《河南省燃气管理条例(2024)》第五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燃气主管部门（以下统称燃气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

	4
	对城市桥梁、道路养护等的行政检查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2019)》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保障城市道路完好。

	5
	对城市桥梁、道路养护等的行政检查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2003)》第十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经常检查城市桥梁施工控制范围内的施工作业情况，避免城市桥梁发生损伤。



	6
	对城市桥梁、道路养护等的行政检查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2003)》第十二条  城市桥梁产权人或者委托管理人应当按照养护维修年度计划和技术规范对城市桥梁进行养护。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计划定期对城市桥梁养护情况进行检查。




